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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吉林省青年科技人才培

养和支持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强化青年科技人才前沿科技研究的专项支持”的建议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自 2024 年起实施长白英才计划。

省科技厅配合省委组织部实施吉林省长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项目。重点支持在

我省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崭露头角、具有创新发展潜力、取得一定学术或

技术成果的青年人才。首批评选出 87 名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支持周期为 3 年，

给予入选者 20—25 万元培养支持经费(基础研究类 20 万元，工程 技术类 25 万

元)。 

  省科技厅始终将青年科技人才视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在省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指南中设立了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项目重点支持 35 岁以下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以培育战略人才为核心目标，全力为青年人才打造“挑大梁、当主

角”的实践平台，助力青年人才在科研实践中快速成长，为吉林振兴发展筑牢

科技人才根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聚焦学术思想新颖、创新能力突出，鼓

励开展前沿性、创新性科学研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且具备成长为高层次科技

创新创业人才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其组织实施科研项目，为青年人才探

索前沿领域奠定基础。 

  省人社厅持续贯彻落实人才政策 3.0 版，一是针对强化青年科技人才专项

支持的建议，支持用人主体引才育才，对人才密集 的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开

展省人才培养基地项目资助工作，并给予资金支持，用于吸引和培养高水平的

青年学术研究型或复合应用型拔尖人才；二是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支持高校

科研单位积极向国家申请“国字号”科研平台，开展出站博士后留吉来吉资

助，吸引更多优秀博士后人才来吉创新创业。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借鉴江苏省“攀登”专项经验，积极探索优化项目设

置，强化对 35 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为青年人才潜心开展前沿科技研

究、孕育原创成果提供更稳定、更持久的支持环境，进一步增强我省青年科技

人才在前沿科技研究领域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才政

策落实机制和服务保障工作，为我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二、关于“放宽预置条件，鼓励创新探索”的建议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在人才评价方面，坚持德才兼备，突出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导向。在科技人才推荐过程中，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倾向，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在科技人才选拔、培养、使

用过程中，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承担项目的限制性条件，把重点放在对科

技人才的创新能力、社会贡献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关键问题攻关能力的评价

上。在经费管理方面，目前资助额度为 15-20 万元/项，经费一次性拨付，项目

已纳入《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实施方案》试点范围，

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营造宽松、良好

的科研环境。 

  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项目“包干制”工作，积极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

主权，鼓励科研人员大胆尝试与创新，持续优化科技人才类项目评价体系，为

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提供保障。 

  三、关于“设立青年科技人才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的建议 

  省科技厅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国际交流，一是组织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派员参

加由中国科技部、意大利大学与科研部主办的“第 十二届中意创新合作周”,

并就科技冬奥、智能制造、设计、保护与创新，国际领先科技园区、青年创新

等领域开展交流对话， 共促科技创新合作。通过引进国外技术专家来华开展学

术交流、派出我省科技人才出国开展合作研究，以及依托国际合作基地引进优

秀海归人才等方式，促进我省国际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二是组织我省科技人

员参加第十二届东北亚产业技术论坛，以“发挥地区特色优势，创造下一代产

业”为主题，中日韩三方共同围绕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合作进行交流，就进一步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达成共识。三是积极参加第 4 届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
合作大会，推荐的单细胞多维信息纳米检测系统、肿瘤血管靶向药物 递送技

术、高性能稀土镁合金大尺寸构件、激光干涉光刻系统 4 个项目在会上进行了

交流。为吉林省与南亚主要国家科技交流搭 建了重要平台，推动吉林省与印度

—中国技术转移中心、巴基斯 坦国立科技大学建立了联系，有力促进吉林省与
南亚主要国家开 展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加强青年科研人员国际合作交流支持力度，积极开展

国际交流，鼓励更多青年科技人才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国

际影响力。 

  四、关于“简化资助申请流程，加强宣传与引导”的建议 



  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评审、立项、任务书签订等工作依托项目

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流程信息管理。一是优化了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重点对

系统中申报、验收、专家抽选等模块进行优化完善。二是建设标准化答辩室。

为实现全省各地市州线上答辩网点全覆盖，8 个地市州分别建设了 12 个标准化

答辩室，可实现就地完成项目申报、评审和答辩。三是参照国家科技专项资金

拨款方式，自 2024 年起，省科技专项资金拨款采取由省财政厅拨付至省科技

厅，再由省科技厅直接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的方式进行。目前，省科技厅会同

省财政厅按照规定流程，已完成 2024 年专项资金拨付工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加强项目申报宣传工作，到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加

强政策宣传，提高青年科技人才对项目申报政策的了 解 。 

  五、关于“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强多元合作”的建议 

  为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省科技厅在省自

然科学基金中设立了联合基金。联合基金的设立有效扩大了省自然科学基金的

支持范围和规模，2025 年度引导各联合资助方出资 7156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向省内行业部门、重点央国企和有影响力的大型民营

企业等宣传和推介联合基金，不断扩大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设立范围。 

  感谢您对我省青年科技人才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省科技人才发展

给予高度关注，与我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为积极推进我

省科技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6月 17 日  

   


